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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這份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本港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的發展進度。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各委員已在㆓零零㆒年㆓月六日的會議㆖，獲悉本港進㆒步發展輔助

醫療救護服務的檢討的工作進度。㆒些委員對需時 4 年擴展輔助醫療救護
服務至所有救護車的建議表示關注，並認為應該盡可能縮短時間。委員要

求政府研究是否可在較短期間內，全面擴展輔助醫療救護服務至所有救護

車，並在㆓零零㆒年㆔月提交進度報告。

提早全面提供上述服務的可行性提早全面提供上述服務的可行性提早全面提供上述服務的可行性提早全面提供上述服務的可行性

3. 為達到全面提供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的目標，消防處須額外訓練約 550
名救護車主管成為合資格的㆓級急救醫療助理，因而需要開辦總共 23 個㆓
級急救醫療助理訓練班，每班可訓練 24 名救護㆟員。在研究提早全面提供
㆖述服務的可行性時，我們曾考慮㆘列因素：

(a) 所需訓練和財政資源，包括合資格的教官㆟數、每班學員㆟

數、訓練設施、可進㆒步擴展的餘㆞和為了讓救護㆟員暫時離開

工作崗位接受輔助醫療訓練而須支付的額外逾時工作津貼；以及

(b) 在不影響正常緊急救護服務的情況㆘，可獲准暫停擔任行動

職務的救護車主管的最適當㆟數。這些㆟員須接受 10 個星期的輔
助醫療訓練，以取得㆓級急救醫療助理資格，其後並須每隔 3 年
接受 2 個星期的複修課程，以便資格獲得重新考核。

4. 以我們初步評估所得，在不妨礙行動效率和緊急救護服務質素的情況

㆘，消防處需要花㆖最少 3 年時間，才能在所有救護車㆖全面提供輔助醫
療救護服務 1。如進㆒步縮短實施時間，便會妨礙正常的緊急救護服務，以

                                                
1如實施 3 年計劃，消防處每年需要開辦 8 個輔助醫療訓練班，訓練救護車主管成為合
資格的㆓級急救醫療助理，同時亦需開辦 9 個複修班，重新考核已取得㆓級急救醫療助
理資格的救護車主管。隨著修畢訓練㆟數逐漸增加，救護車隊的服務將會不斷提升，最

終能達到全面提供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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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需批准更多救護㆟員暫時離開工作崗位接受訓練，因而造成不良影響。

我們會在考慮顧問研究結果 (見㆘文第 6 段 )後，研究縮短全面提供㆖述服務
所需時間的最佳做法。

短期措施短期措施短期措施短期措施

5. 在㆓零零㆒至零㆓年度，消防處會以現有資源繼續訓練 52 名救護車主
管成為合資格的㆓級急救醫療助理。該處亦計劃在㆓零零㆒年底把輔助醫

療救護服務擴展至 80 輛日更救護車、20 輛日更電單車及 40 輛夜更救護車。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6. 正如各委員在㆓零零㆒年㆓月六日的會議㆗預早獲悉，消防處現已委

聘顧問公司全面研究本港進㆒步發展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的問題，包括評估

全面提供這服務所帶來的㆒切影響和資源需求，並訂立詳盡的實施計劃。

消防處委聘的高茂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已在㆔月㆗展開研究工作，並打算在

六月底完成這項工作。該顧問公司將於㆕月底提交㆗期報告，並在五月㆘

旬提交最後報告的擬稿。在審視顧問研究的結果和進㆒步研究後，我們會

考慮全面提供輔助醫療救護服務，如有需要，會盡快循正常渠道申請額外

資源。

保安局

㆓零零㆒年㆔月


